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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险人将承担保险明细表中列明的共同保险金额。共同保险金额为未受保项目。被保险人

对超出或超过自保自留额部分的共同保险金额的损失承担风险。共同保险金额应通过将超

出自保自留额的承保损失乘以共同保险百分比来计算。保险人将根据保险明细表中载明的

赔偿限额，向被保险人支付超出自保自留额部分的损失，从承保损失中减去共同保险金额后

支付。 


